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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里区文化和旅游局防汛防台风应急预案

依据《湖里区防汛防台风应急预案》《湖里区突发公共事件

总体应急预案》，结合我局实际，特制订本方案。

一、编制目的

洪涝和台风（含热带风暴、强热带风暴、台风、强台风、超

强台风，以下简称台风）是频繁发生并对我区威胁最大的自然灾

害。为保障我区防汛防台风抢险救灾工作高效有序运行，提高我

局应急快速反应和应急处置能力，最大程度减轻台风、暴雨灾害

造成的损失，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，促进全区经济社会稳

定持续发展。牢固树立人民至上、生命至上理念，坚持“以人为

本、常备不懈，以防为主、防抗结合，统一指挥、科学防御，全

民动员、协同应对”，确保我局防汛防台风安全。

二、汛期确定

根据厦门市暴雨洪水及台风影响的特点，每年 4 月 15 日至

10 月 31 日定为汛期，其中 7、8、9 月为主汛期。

三、组织领导

（一）为加强对防汛防台风工作的领导，区文化和旅游局成

立防汛领导小组，统一组织指挥我局防汛防台风工作。

组 长：朱 局（区文化和旅游局局长）

副组长：麻德玮（区文化和旅游局二级调研员）

赵 斌（区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）

彭红棉（区文化和旅游局四级调研员）

成 员：林军民 刘桂英 官 阳 阙全安 尤艺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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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（以下简称局防汛办），办公室

主任由赵斌副局长兼任，副主任为林军民、刘桂英、官阳，成员

由局办公室人员组成。

（三）区文化馆、区图书馆组成局应急分队，成员由各单位

相关人员组成。

四、职责分工

（一）局防汛办职责

对接区防汛办，及时掌握水情、雨情、风情、工情、险情、

灾情，及时传达区防汛办和局领导小组工作要求并做好反馈，对

各项防汛、防台风、抢险救灾措施落实情况进行督查。负责抢险

期间全局应急分队和防汛抢险物资、器材的统一调度。负责组织、

协调、监督、指导全局防汛防台风的日常工作，提出防汛、抗灾、

抢险方案和值班安排表；应急响应期间，按照响应等级加强值班

备勤，做好后勤保障工作。

（二）各科室（单位）职责

局办公室：协助做好全局防汛防台风的协调组织工作和后勤

保障工作。

文化出版科：及时组织、监督区文化馆、区图书馆做好安全

防范工作；及时组织、监督网吧、娱乐场所等文化经营场所，及

文物保护单位和责任单位做好安全防范工作。

体育旅游科：组织、指导全区相关旅游企事业单位做好防汛

防台风工作，及时组织、监督星级饭店、A 级旅游景区（点）及

经营性游泳场所做好安全防范工作，确保游客人身安全；组织、

监督景区关闭和游客疏导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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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文化馆、区图书馆：做好本馆场馆和物资的安全防范工作，

成立应急分队，做好应急备勤，接受局防汛办统一调度。

五、情况处置

启动防御台风应急响应和防御暴雨洪水应急响应通常由市

指挥部发布，区防汛办接到应急响应命令后，通过短信、微信、

电话通知及传真等渠道，将启动等级应急响应信息和气象信息、

防范要求通知我局。

（一）防御台风应急响应

1.防御台风Ⅲ级应急响应

在接到区防汛办“关于启动防御台风Ⅲ级应急响应的通知”

后，我局立即启动应急响应，进入应急值守状态，实行 24 小时

值班和领导带班制度，带班领导迅速到达指挥位置，值班人员进

入应急值守状态。局各应急分队安排应急备勤表，做好抢险救灾

准备。

2.防御台风Ⅱ级应急响应

在接到区防汛办“关于启动防御台风Ⅱ级应急响应的通知”

后，我局立即启动应急响应，进入应急值守状态，实行 24 小时

值班和分管领导带班制度，带班领导迅速到达指挥位置，值班人

员进入应急值守状态。局各应急分队安排应急备勤表，做好抢险

救灾准备。

3.防御台风Ⅰ级应急响应

在接到区防汛办“关于启动防御台风Ⅰ级应急响应的通知”

后，我局立即启动应急响应，进入应急值守状态，实行 24 小时

值班和主要领导总带班制度，局主要领导迅速到达指挥位置，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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班人员进入应急值守状态，局各应急分队按应急备勤表就位，全

面落实各项防御措施，发现险情及时处理并报告。

4.防御台风等级应急响应情况处置

启动等级应急响应后，局防汛办做好上传下达工作，拟制局

防御台风应急响应值班安排表并通知相关值班人员就位，通过短

信、微信、电话通知及传真等渠道，将启动等级应急响应信息和

气象信息、防范要求等通知局各科室、局下属单位，各科室（单

位）按照职责通知辖区各相关企业。局各科室和下属单位立即按

职责落实各项安全防范工作。区文化馆、区图书馆拟制各自人员

值班表及应急队伍备勤表，并上报局防汛办, 应急人员由局防汛

办统一调度。值班人员及时将收集到的险情、灾情报告区防汛办。

根据发现的险情和区指挥部的指令，局防汛领导小组组织我局应

急队伍参与抢险救灾有关工作。

当实测风力达到 8 级时，由值班人员通知辖区沿海旅游景点

关闭；当实测风力达到 9 级时，关闭区文化馆和区图书馆所有场

馆，由值班人员通知辖区所有旅游景点关闭。如尚未启动应急值

班，则由体育旅游科负责通知。

（二）防御暴雨洪水应急响应

1.防御暴雨 I 级应急响应

在接到区防汛办“关于启动防御暴雨 I 级响应的通知”后，

我局立即启动应急响应，进入应急值守状态，实行 24 小时值班

和领导带班制度，带班领导迅速到达指挥位置，值班人员进入应

急值守状态，局各应急分队按应急备勤表就位，全面落实各项防

御措施，发现险情及时处理并报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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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防御暴雨等级应急响应情况处置

启动等级应急响应后，局防汛办做好上传下达工作，拟制局

防暴雨应急响应值班安排表并通知相关值班人员就位，通过短

信、微信、电话通知及传真等渠道，将启动等级应急响应信息和

气象信息、防范要求等通知局各科室、局下属单位，各科室（单

位）按照职责通知辖区各相关企业。局各科室和下属单位立即按

职责落实各项安全防范工作。区文化馆、区图书馆拟制各自人员

值班表及应急队伍备勤表，并上报局防汛办，应急人员由局防汛

办统一调度。值班人员及时将收集到的险情、灾情报告区防汛办。

根据发现的险情和区指挥部的指令，局防汛领导小组组织我局应

急队伍参与抢险救灾有关工作。

（三）应急响应结束

根据区防汛办的通知，结束防御台风应急响应或防御暴雨应

急响应，并根据区指挥部的指令，按照职责分工，落实抢险救灾

的各项工作，及时将抗灾救灾工作情况上报区指挥部。

六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信息报送

局防汛办要及时向区防汛办、市文旅局等相关单位上报我局

防灾抗灾动态和有关险情、灾情。

启动等级应急响应后，值班人员要按时将当日防御工作情况

上报区指挥部。Ⅲ级应急响应期间，于每日 9 时、17 时报送；

Ⅱ级应急响应期间，于每日 7 时起，每 2 个小时报送 1 次；Ⅰ级

应急响应期间，每 1 个小时报送 1 次；遇突发灾情、险情、和上

级防指工作要求，随时更新报送。



— 7 —

（二）预防行动

各科室和局下属单位要按各自职责，做好汛前安全大检查，

排查整改洪涝隐患。

（三）应急队伍

我局应急队伍根据需要，依次从文化馆、图书馆抽调人员组

成，根据区指挥部的指令，参与抢险救灾有关工作。

（四）工作要求

1.主汛期期间，局防汛领导小组、局防汛办成员须保持通信

畅通。

2.我局启动等级应急响应后，局防汛办负责拟定值班人员：

明确带班领导、值班干部，在应急响应结束前，全局干部职工须

保持全天 24 小时通信畅通。

3.体育旅游科负责辖区相关旅游企业名册的实时更新，局办

公室负责值班住宿等后勤保障。

（五）奖励与责任追究

对在防汛防台风工作中成绩突出、做出重要贡献的单位和个

人给予表彰和奖励。

对在防汛防台风工作中玩忽职守、有令不行、有禁不止的单

位和个人，依法依规给予相应的处罚及责任追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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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市文旅局，区防汛办。

厦门市湖里区文化和旅游局 2022 年 4 月 7 日印发


